附件:
[bookmark: _GoBack]柳城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基本
计息利率办法

为进一步完善我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，维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人的合法权益，参照中国人民银行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》(银发[2016]43号)文件精神，现拟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基本计息利率计算原则、方式及方法分配如下:
(一)结息时段
结息年度为上年度6月21日至本年6月20日。
(二)结息利率
根据结息管理办法规定，结息利率分为以下三种情况:
1.结息时段内未发生使用的维修资金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挂牌公告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息。
2.结息时段内发生使用的维修资金，已用部分按照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息，未用部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挂牌公告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息。
3.结息时段内新交存的维修资金按照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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